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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聚会， 逢遇有人升等时， 则

会到先生家附近的餐厅聚餐庆

祝 。 每一个聚会的短暂午后 ，

都是温馨的时光， 我们说着各

自的生活和研究现况， 有时也

会评论一些学校发生的事。 先

生总是在旁抽着烟 ， 静静地

听着 ， 让我们畅所欲言 ， 偶

尔所作的回应和评议往往能

让我们茅塞顿开 。 每当我们

向伫立在门口的先生挥手道

别时 ， 心里特别地充实和愉

快 ， 仿佛充了电一般 ， 又有

了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

先生家位于台北植物园

旁 ， 前为一由植物园延伸出

的荷塘 ， 环塘植有多棵柳树 ，

景致宜人 ， 每次从喧闹的马

路转进先生所居的巷弄 ， 顿

时摆落了尘嚣 ， 感受市井中

少有的宁静 。 喜和自然相亲

的先生与此居家环境最为相

衬 ， 有时兴致高时会带着我

们到植物园游赏 ， 但自从园

内风格日益趋于人工化后 ，

先生便不复游园 。 而先生居

宅亦有一小园 ， 种植多种花

木 ， 其中靠墙一排为木槿 ，

至秋花开灿烂 ， 先生在我们

造访未进门前 ， 总会引领我

们绕小园一圈观赏 ， 有时先

生还让我们带回植物栽种 。

然而 ， 随着先生日益年迈 ，

庭园也渐渐荒疏 。 2009 年 9

月 3 日 ， 先生因脑溢血跌倒

家中 ， 送医抢救数日无效 ，

与世长辞 。 荷塘柳树旁屋宇

扬荡师生言笑之声 ， 戛然而

止 。 台北市和平西路 75 巷先

生的宅第 ， 成为我们再也不

入的 “黄公酒垆”。

先生生性恬淡 ， 不喜交

游 ， 行事颇具魏晋名士风骨 ，

生于世事迍邅之际 ，有鉴于恩

师台静农先生及同窗萧明华

女士因故或身系囹圄 、或失去

年轻生命 ，深感于个人生命受

制于时代种种不得已的哀痛 ，

其致意于六朝名士的心态及

处于南北分裂的庾信研究 ，实

寓有深意焉。 先生对于双亲及

兄弟姊妹八人亦因海峡局势

分隔两岸的际遇 ， 尤感痛心 ，

常在言谈间叙及过往与父母

和兄弟姊妹相处之情景。 到先

生家聚会时 ，先生常常拿着一

把古朴的小刀为大家削水果 ，

有一次她不经意地说出这把

刀是她母亲的旧物 ，先生对至

亲的思念 ，实溢于言表 。 1987

年台湾开放至大陆探亲 ，先生

多次返乡与兄弟姊妹团聚 ，一

圆长年期盼的天伦梦 ，同时先

生也趁返乡之际探访了她在

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的挚友们 ，

那是先生晚年除了含饴弄孙

外 ，最为愉悦之事 。 先生过世

后五年 ，先生的五弟 、七妹犹

携后辈 ，特意来台大中文系探

访先生的第五研究室 ，可见其

手足情深之一斑。

先生于就读白沙女子师

院国文系时亲炙台静农先生 ，

复受台先生青睐延聘至台大

中文任教 ， 师生情谊逾五十

年。 先生为学行事亦深受台先

生之影响 ，衡酌是非实清明有

序 ， 臧否判断则涵养于内 ，台

先生过世 ，先生不曾撰写只字

片言以为纪念 ，唯于台先生逝

世纪念座谈会中娓娓追述台

先生在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

院教学 、生活之情状 ，特别叙

及抗战胜利后 、 学院搬迁时 ，

台先生一家困顿之景况 ，怀思

之情令人动容。 先生复保留台

先生书房之座椅 ，置于一己书

桌之前 ， 日坐其上阅览群籍 ，

可见其对台先生忆念之深切 。

如今先生离世近十年 ，虽无一

椅可以让我辈凭借追思 ，然先

生曾云 ：“深知教学相长之义 ，

在教育青年和子女的工作中 ，

笃 学 以 教 育 自 己 为 一 生 职

志。 ”其笃学自励，怀持教育他

人实教育自己的觉知 ，从事教

育工作 ，不仅为传授知识之经

师 ， 更是熏染人格之人师 ，先

生如此之精神遂将永铭于学

生内心。 钟嵘于《诗品》中对古

诗十九首作了 “人代冥灭 ，而

清音独远 ”的评论 ，于笔者而

言 ，先生行谊风范依然清晰如

故 ，且深信其定能与先生之学

问文章共同传之久远 ，而予后

人深刻的启示。

（作者为台湾大学中国文

学系教授）

■

（下转 14 版） 隰

邗 （上接 12 版）

一

梅原郁于 2006 年出版的

《宋代司法制度研究》，于 2010

年获得日本学士院赏 ，这一象

征日本最高学术荣誉的标识

将 “本格 ”的制度史立场的日

本宋代法制史研究推到了历

史的顶峰。 曾受教于梅原氏的

简牍学 、秦汉法制史名家冨谷

至曾以 “正宗的北辰一刀流 ”

来比拟这种研究 （《文書行政

の漢帝国 ??とがき》，名古屋

大学出版会，2010，頁 444）。顶

峰学者必然需要忍受寂寞 ，这

是 “独孤求败 ”的无奈 ，毕竟并

非任何时候 、任何领域都能有

幸出现 “天才总是成群地来 ”

的繁荣景象。

2006 年之后日本出版的

与宋代法制相关的著作 （此处

采用严格意义上的 “法制史 ”

立场 ，不包括官僚制度等 ），据

笔者目力所及 ，除了与宋代书

判相关的四种日文译注 （清明

集研究会 ：《〈名公書判清明集

〉 （官吏門 ）訳注稿 》上 ，2008；

《〈名公書判清明集 〉（官吏門 ）

訳注稿 》下 ，2010；高橋芳郎 ：

《訳注 〈名公書判清明集 〉官吏

門·賦役門·文事門 》， 北海道

大学出版会 ，2008；《黃勉齋と

劉後村 附文文山———南宋判

語の訳注と講義 》， 北海道大

学出版会 ，2011）外 ，专著仅有

小川快之 《伝統中国の法と秩

序———地域社会の視点から》

（汲古書院 ，2009）、青木敦 《宋

代民事法の世界 》 （慶應義塾

大学出版会 ，2014） 和大泽正

昭 《南宋地方官の主張———

〈清明集〉〈袁氏世範 〉を読む》

（汲古書院，2015）。

三本专著至少拥有三个

共同特征 ：其一 ，以 《名公书判

清明集 》 为主要史料之一 ，其

中小川氏常年参加大泽氏主

持的清明集研究会 ，上述日文

译注亦见他们二位的贡献 ；其

二 ， 论旨多出于社会史的立

场 ， 尤其是关注地域性元素 ，

如小川氏与青木氏都将讨论

主题聚焦于江西 ， 大泽氏则

通过数据统计 ， 标举了 《名

公书判清明集 》 中的福建元

素 ； 其三 ， 或多或少以地方

官或士大夫的群体或个体为

考察对象 。 类似的努力 ， 亦

可见于近藤一成 《宋代中国科

擧社會の研究 》 （汲古書院 ，

2009）与中砂明德 《中国近世

の福建人———士大夫と出版

人 》 （ 名 古 屋 大 学 出 版 会 ，

2012）的部分章节。

总而言之 ，由制度史立场

出发的研究 ，或许只剩下辻正

博兼论唐宋的 《唐宋時代刑罰

制度の研究 》 （京都大学学術

出版会 ，2010），这大致反映了

日本学界的基本研究态势。 学

术的发展自然需要多视角的

融入 ， 笔者也无意呼吁严守

制度史立场的法制史研究 ，只

是离开了日本学者原本擅长

的制度考证之后 ，这些著作如

何提出有意义的问题 、如何有

效地完成自问自答 ，尤其是能

否达致 “作为方法的社会史 ”

的高度 ，就成为检验这些成果

的相应标准 。 拙评 《如何更好

地进行定量与定性研究———

评大泽正昭 〈南宋地方官の主

張———《清明集》《袁氏世範》を

読む〉》（包伟民、 刘后滨主编：

《唐宋历史评论 》第 4 辑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业已触

及这些问题。 由于“健讼”是中

国传统法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

问题， 笔者在拜读了诸多学者

的论述之后，也有一些感想，谨

此藉由对小川氏著作的评述 ，

聊作发挥，以就教方家。

二

小川氏的著作由序言 、第

一章 “健讼研究与问题所在”、

第二章 “宋代信州矿山纠纷的

图景”、第三章“宋代江西、江东

饶州的纠纷与诉讼 ”、 第四章

“宋代明州沿海地区的纠纷与

秩序 ”、第五章 “明代江西的开

发与社会秩序”、结论、附录《书

近世浙赣民众为何“健讼”
———小川快之《传统中国的法与秩序》读后

赵晶

学术的发展自然需要多视角的融入，只是离开了日本学者原本擅长的制度考证之后，这些著作如何

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完成自问自答，尤其是能否达致“作为方法的社会史”的高度，就成

为检验这些成果的相应标准。 小川氏的研究揭示了诸多以往研究未曾触及的层面，但又累于自己建

构出来的理想社会模型，使得相关结论简单化、解释路径单一化，这应是本书最大的遗憾吧。

台湾开放至大陆探亲后，廖蔚卿多次返乡，图为与妹妹们的合影。

书评|学人



↓2009 年 8 月 25 日在东京国

士馆大学召开的《传统中国的法与秩

序》学术讨论会，前排坐于正中者为

小川快之、右一为青木敦，后排左四

为刘馨珺。 （转自王瑞来先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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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柳田节子著〈宋代的民妇〉》

等构成。

序言主要强调了传统中国

与近世日本在社会秩序上的差

异，前者表现为“健讼”，即依赖

官府力量解决纠纷， 而后者则

仰赖自治性的地方团体 （村），

以内部消化纠纷。此外，他还辨

析了“传统中国”的整体性与地

域多样性、 时期性变化之间的

张力， 由此引出其撰述目的在

于探究形成这种多样性的深层

模式。

第一章梳理了既往学界

有关健讼 、 江西经济发展 、地

方社会秩序维持与利益调整

的研究成果 ，概括出一些代表

性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设定了

本书的研究路径 ，“从宋-明的

长时段视角出发 ，同时也措意

于秩序维持 、 利害调整的视

角，尝试分析江西 、浙西 、浙东

的经济发展情况 （产业与贸易

相关的社会状况 ）与诉讼繁兴

的机制 ，并考察社会秩序的时

期性变化 、地域性差异 ”，由此

提炼出四种社会秩序的 “理想

类型”（下图）：

第二章讨论宋代信州铅

山场的开发与当地的物资运

输，勾勒出官方政策与 “健讼 ”

之间的关系 。 在小川氏看来 ，

宋代官府推行矿山开采 “承买

制 ” （由承包者缴纳一定额度

的矿产给官府 ，官府再从承包

者手中买取一定额度的矿产 ）

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涌入 ，当物

价上涨而官府买矿的价格不

变时 ，愿意承包者锐减 ，官府

为了维持矿山收入 ，对当地富

民课加缴矿义务 ，并鼓励他们

互相监督 、告发那些逃避承包

之人 ， 当地由此频繁发生诉

讼。 类似的关系亦见于伴随开

矿而兴起的运输业。

第三章考察的是宋代江

西 、江东的农业社会 ，分别涉

及饶州三角洲地带的粗放型

农业社会和江西河谷平原地

带的集约型农业社会 。 在前

者 ， 人们热衷于兼并土地 、抢

夺粮食以及逃税 ，甚至以勾结

胥吏进行诉讼的方式实现这些

目的， 又因为官府制定了奖励

告发逃税的政策， 所以被害者

也积极地进行诉讼；在后者，诉

讼则多围绕水利设施和粮食价

格展开， 由此竞争性倾向而导

致诉讼频发的社会状态。

第四章检讨宋代明州沿海

地区砂岸征税承包制实施与废

止时不同的社会状况： 如果设

置税场、官府力量强化，那么富

民承包征税，形成“砂主”势力，

且与官府勾结， 互相争夺承包

权并对砂民进行违法课征 ，由

此引发诉讼；一旦废止税场、官

府力量减弱 ，那么 “砂主 ”就迅

速沦为海盗， 该地区的纠纷就

演变为暴力斗争。

第五章将第三章的讨论延

伸至明代， 分别讨论了江西三

角洲地带、 河谷平原地带和山

区的社会秩序。小川氏认为，在

明代中期以前， 无论是三角洲

地带，还是河谷平原地带，老人

制都在地方上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但到了后期，则进入诉讼多

发的阶段。至于江西山区，一开

始因为 “土贼 ”势力强大 ，当地

既形成了较强的自律性秩序 ，

又往往爆发民间械斗； 到了明

代末期， 官府统治力增强，“土

贼”势力被镇压，于是就呈现诉

讼多发的趋势。

小川氏在结尾部分做出

总结 ：经济发展导致竞争性社

会状态的出现 ，由于 “父老处

理纠纷能力弱 ”，加上 “以政府

为主体的诉讼处理体制 ”和

“政府对告发不正当行为的奖

励 ”， “诉讼繁兴型纠纷社会 ”

就由此形成 ；若是官府影响力

无法覆盖某一地区 ， 则形成

“武力抗争型纠纷社会 ”。 一旦

经济低迷 ，人们对利益的诉求

不高 ，那么自然就出现了合作

性社会状态 ，尤其是地方上有

着父老甚至 “土贼 ”势力的主

导 ，这就形成 “本地主导型安

定社会 ”； 若是考虑到明代里

老人制是国家推行的政策 ，那

么也可将这种状态称为 “政府

主导型安定社会 ”。

由于附录部分与本书其

他章节的主题略有距离 ，与下

文所思所评无关 ，因此不在概

述之限。

三

本书出版以后， 日本寺田

浩明、 韩国洪成和曾分别撰写

书评 （刊于日本 《法制史研究 》

第 60 号 ，2010，页 222-227；韩

国 《明清史研究 》 第 34 号 ，

2010），刘馨珺则在专著 《〈唐

律 〉 与宋代法文化 》 （嘉义大

学 ，2010）的 “绪论 ”中简略概

述其观点 ，并指出 ：“小川氏的

研究方向固然提供新路径 ，不

过 ，如果能够检讨全国性法条

与地方社会发展的关联 ，譬如

对 ‘铜钱 ’法令加以整理 ，或许

还可对比出产地与商业地的

需求 ，更深刻分析法制与社会

的互动 ”（页 5-6）。 由于笔者

不通韩文 ，以下只能概述寺田

氏的批评性意见 ，作为本文反

思的起点。

寺田氏首先认为本书的实

际内容与书名未尽一致， 尤其

是 “法 ”在最终都未见出场 ；其

次批评本书一方面因江西被认

为健讼而以它为讨论对象 ，另

一方面却又宣称所谓健讼一词

“只是表达官僚等人的认知 ”，

“在使用上如此不明确，那么探

究‘健讼’背景这种问题设定与

研究方法就没有那么大的意

义 ”， 由此本书的主题就成了

“阐明导致其诉讼增加的具体

机制”，这种置换问题的逻辑是

奇怪的 （作者一方面认为官僚

们的健讼评价不足以证实当地

的诉讼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又

依然断定 “健讼评价的唯一背

景就是诉讼增加”）， 而且本书

的整体分析也因此有所扭曲 ，

可细分为三：

其一， 作者认为诉讼增加

的前提是民间社会无法解决纠

纷，即社会关系本身欠缺“协调

性 ”、当地民间社会欠缺 “自律

性 ”。 然而 ，作者为 “协调性 ”、

“自律性”设定了极为严苛的标

准， 如民间所定水利规约因为

上申官府， 就被作者作为民间

社会非 “自律性 ”的指标 ，而这

种乡间禁约以官府权威为后盾

是中国史上的常态，若坚持这种

严苛的标准，那么传统中国社会

基本都是作者所谓的非协调性、

非自律性的竞争状态。而且作者

也列举了一些史料，说明诉讼的

起因并非是市场性，而是官方无

效的介入，以及起诉者将诉讼作

为攻击竞争对手的手段。 因此，

向官府起诉是民间无法自行解

决纠纷时的选择，这恐怕只是作

者一厢情愿的假想。

其二 ， 作者列举的 “诉

讼 ”， 大多与官府在授权承包

与赋役分配上的不公平相关 ，

而这些诉讼的结果就是对利

益进行适当的分配或剥夺 ，这

是官府进行地方统治的一环 。

将这些置于江西健讼评价的

背景之中 ，展现其特有的诉讼

结构 ，这可以说是本书最大的

贡献 。 但这种 “诉讼 ”，实则与

作者强调的 “自律性 ”、“协调

性 ”欠缺的民众之间的诉讼大

异其趣。

其三， 好讼实际上是对个

人性格的评价， 这就涉及到作

者所谓 “人们的行为模式 ”问

题。 换言之，对于江西人而言，

纠纷与诉讼的“阈值”为何低于

其他地方的人？ 这并不是如作

者那样，贴上一些“非协调性”、

“竞争性” 的标签就可以解答，

相较于以前的研究成果， 作者

无非是用“竞争性社会状态”取

代“人口增加”等罢了。

上述指摘确实切中肯綮 ，

有助于作者进一步检视既有的

研究成果， 也为笔者审视既有

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四

对于宋代法制史研究者

而言 ， 由于史料的限制 ， “健

讼 ”的江西是一个相对重要的

研究对象 ，本书第一章的学术

史回顾便已显示这一点。 在评

论青木敦所持 “垦区的移民迁

入 、人口增加的状况 ，当作成

为 （江西 ）健讼的直接契机 ”这

一观点时 ， 柳立言曾提出疑

问 ： “究竟江西的健讼是真像

还是假像？ ”他的逻辑是，如果

一个地方官在十年前只要处

理五个案件 ，十年之后要处理

五十件 ， 数量上增加十倍 ，似

乎确有健讼 ， 但该地的人口 ，

也从十年前的五千人 ，变成十

年后的五万人 ， 也是增加十

倍 ，相对人言 ，其实诉讼并未

增加 （《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

序 》， 台湾 “中央研究院 ”，

2013，页 xxxvi）。

这实际上就触及 “健讼 ”

问题的本质 ：所谓 “健讼 ”，究

竟是客观描述某一地区诉讼

数量的大幅增加 （高于人口增

长的幅度 ）， 还是仅仅表达地

方官或评论者的主观心境？ 柳

氏的疑问针对前者，青木氏或

书评

↑梅原郁的 《宋代

司法制度研究》于 2010

年获得象征日本最高学

术荣誉的日本学士院

赏。 图为日本学士院网

站的受赏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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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许可以用后者来 “打太极 ”：

“所谓健讼 ， 若权且给予一个

解释的话 ，它意味着每个人都

主动地 、积极地 、强硬地提起

诉讼 ，它并不具备在制度上可

以被共有的意义。 当存在某一

诉讼状态的时候 ，士大夫官僚

若将它认定为健讼 ，那么它就

是健讼 。 我们所看到的记载 ，

不过就是每个作者所具有的

对社会 、土地以及身处其中的

人们的行为的印象罢了 ” （青

木敦 ： 《健訟の地域的イメー

ジ———11~13 世紀江西社会の

法文化と人口移動をめぐっ

て》，《社会経済史学 》第 65 卷

第 3 号 ，1999，页 4；在该文的

中译本中 ， 这段话被缩减为

“这里所谓的健讼 ， 并非严格

的法律用语。 而是指某个诉讼

状态存在之际 ，士大夫官僚视

为健讼就当作健讼”。 参见《江

西有珥笔之民———宋朝法文

化与健讼之风 》，柳立言主编 ：

《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 》，页

340—341）。 若然如此，即使客

观上未达致 “健讼 ”水准 ，也不

妨碍评论者做出 “健讼 ”的主

观评判。

小川氏的看法与青木氏

相仿 ，“‘健讼 ’ 只是表达官僚

等人的认知 ，实际情况如何并

不清楚 ，也许只是书写者本人

的感受而已。 写下哪州‘健讼’

的判断时 ，‘健讼 ’只是作为一

种模糊的印象而被使用 ，实际

上 ，该州总体如何 、州内部是

否有所差别等具体问题则不

易被确知 。 而且 ，‘健讼 ’所表

达的意思也因其书写之人与

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般

而言 ， 写入文献史料的记载 ，

以该书写者的视角 、感觉而写

就，不能径断为‘所写=实态 ’”

（页 16）。 然而，在具体行文论

证过程中 ，无论是小川氏还是

青木氏 ，都将江西的 “健讼 ”当

作 “实态 ”，而不触及书写者的

主观感受问题。

譬如青木氏认为 ， “至少

对于江西或者袁州来说 ，唐代

以前没有强烈的健讼认识 ”

（《江西有珥笔之民———宋朝

法文化与健讼之风》，页 347）。

关于唐代的江西 ，或许有两种

可能的情况 ：第一 ，实情与宋

代相同 ， 但没有健讼评价 ；第

二 ，实情不同于宋代 ，所以没

有健讼评价。 辻正博曾对隋唐

直至宋代的相州进行考察 ，指

出隋唐时期的相州已经出现

被后世评价为 “健讼 ”的那些

现象 ，但当时基本没有人把它

们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隋

唐時代の相州における司法

と社会———“訴訟社会 ” の成

立の前提 》，夫馬進編 《中国訴

訟社会史の研究 》， 京都大学

学術出版会 ，2011， 页 155—

180）。 如果将相州的情况推

而广之 ， 那么上文所猜测的

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

如此 ， 唐宋之际究竟发生了

何种变化 ，才导致 “健讼 ”成

为一种流行的评价 ？

一个可能性的猜测是 ：

如郑显文推测的那样 ， “农忙

止讼 ” 制度在开元二十五年

修入 《杂令 》，成为一项诉讼

制度 （《中国古代 “农忙止讼 ”

制度形成的时间考述 》，氏著

《律令时代中国的法律与社

会 》，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页 133—154），因此 “诉田宅 、

婚姻 、债负 ，起十月一日 ，至

三 月 三 十 日 检 校 ， 以 外 不

合 ”， 宋初还进一步明确 ，每

年十月一日至正月三十日受

理词状 ， 三月三十日前断决

完 毕 （ 参 见 薛 梅 卿 点 校 ：

《 宋 刑 统 》 ， 法 律 出 版 社 ，

1998， 页 232—233） 。 从 法

律制度上将这类案件的起诉

时间压缩到半年之内甚至三

个月内 ， 这无疑增加了地方

官审理 、 断决案件的负担 。

同样是一年五十件诉讼 ， 此

前可能分散到十二个月内 ，

陆续进入到地方官的视野当

中 ， 此后则集中到半年甚至

于三个月内 ， 地方官的主观

感受怎能不发生剧烈变化 ？

这或许是 “健讼 ” 印象流行

的原因之一吧 。

五

在小川氏的社会类型划分

中， 政府影响力的强弱是重要

的变量，由此分别形成“诉讼繁

兴型纠纷社会 ”、“政府主导型

安定社会”与“武力抗争型纠纷

社会 ”、“地方势力指导型安定

社会”。 如前所述，寺田氏业已

指出， 小川氏对于民间 “自律

性”的界定极为严苛，完全不容

有任何官府力量的出现， 这与

中国史的常态有悖。其实，小川

氏自身也深受这种界定之苦 ，

以致于现实中很难找到官府主

导与地方势力指导截然二分的

例证， 他在结论部分的总结就

显示了这种尴尬：“这种政策是

国家强化父老 （里老） 的指导

力、 构建 ‘本地主导型安定社

会’的一种努力。如果着眼于国

家推行里老人制这一点， 那么

也可以称之为 ‘政府主导型安

定社会’的体制（页 152）。 ”

然而 ， 更加令人好奇的

是 ，官府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表

现为何 ？ 在非战争状态下 ，为

何或强或弱？ 这在史料中如何

体现？ 如小川氏在第四章结尾

部分称 ：“在砂岸上 ，如果设置

税场 、 政府力量得到强化 ，那

么就发生诉讼 ； 若是废止税

场 、政府力量减弱 ，那么就形

成暴力支配的状态（页 116）。 ”

但是征诸其行文 ，在官府设置

税场时，“砂主 ”势力形成 ，“私

置停房 ，甚于囹圄 ，拷掠苦楚 ，

非法厉民 ，含冤吞声 ，无所赴

愬。 斗殴杀伤 ，时或有之 ”（所

引为 《宝庆四明志 》卷二 《钱

粮·昌国县 》，页 107），官府征

用民船时 ， “其无赖者则流为

海寇 ” （所引为 《开庆四明续

志》卷六“省札”，页 109），即在

他所谓 “政府力量得到强化 ”

时 ，武力抗争型纠纷社会的趋

势似乎十分明显 ； 反过来 ，当

官府废止税场之后 ，地方官采

用的手段是 “在砂岸组建 ‘团

结 ’（民兵组织 ）， 派遣官僚与

‘戍卒’（守卫之兵 ），防止富民

盗贼化 ”（页 114）， 这难道是

“政府力量减弱”？

再以第五章所论江西山

区的情况为例 ，小川氏认为明

朝在万历年间强化了对该地

区的统治 ，此前呈现本地势力

武装互斗的社会状态， 此后则

显 现 诉 讼 繁 兴 的 趋 势 （页

139）。然而，即使是在官府影响

力较弱的时期， 也并非全是武

装互斗。 如黄志繁的研究就显

示， 许多流民其实是以较为和

平的方式（如寄庄的身份）进入

赣南，和土著争夺土地。他引用

了隆庆年间赣州通判廖宪的感

慨：“余署篆信丰，览观风俗，考

求利弊 ，最病者 ，田归异郡 ，役

累土著，其为乡人所有者，殆四

分之一耳”，“异郡人经营，刀锥

算无遗策，而吾民赣直无他肠，

此算计不若也。 异郡人自为童

稚时，则已习律尺 、弄刀笔 ，而

吾民安田野，懵前经，或不识官

府 ， 此智识不若也 ” （《“贼 ”、

“民 ”之间：12—18 世纪赣南地

域社会 》， 三联书店 ，2006，页

172-175），小川氏赖以为证的

万历之后的诉讼纠纷， 正是这

类土、 客之间的田土矛盾。 因

此，究竟是采用武装互斗，还是

诉讼解决， 其实并不完全取决

于官府影响力的增减， 既可能

是个体行为选择的偶然性所

致， 也可能取决于矛盾纠纷类

型的特殊性。

总而言之 ，这种以官府影

响力的强弱为指标的模型划

分 ，易于将官府与民间社会置

于不可共容两极 ，且忽视民间

社会对于官府统治的能动性

回应 ，相比于历史人类学视野

下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本书在

方法论上无疑显得保守。

六

柳立言曾经提问 ： “人口

增加 ，但地方资源丰沛 ，暂时

没有引起太多的纠纷 ，便不会

产生健讼。 江西的人口与资源

在哪些时间点出现比例失调 ？

健讼是否在这些时间点发生 ？

这些问题 ，是应该探讨却难以

探讨的 （《近世中国之变与不

变·序》，页 xxxvi）。 ”

值得一提的是， 小川氏的

研究实际上印证了柳氏的判

断，并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如

就铅山场而言，官府推行“承买

制”时 ，大量人口涌入 ，其实并

未出现 “健讼 ”；而当开发环境

恶化（如物价腾涨，而官府买入

价不变 ，无人想要承包 ）、官府

制定奖励告发不当行为的政策

时，各种诉讼就产生了。这就为

了解“健讼”实态的出现提供了

更加多元的思考方向。

此外 ，诚如寺田氏在书评

中指出 ，小川氏所措意的大部

分诉讼类型不同于作为常识

性的诉讼 ，即富民得到官府授

权 ， 以此为后盾支配平民 ，富

民与富民之间又围绕权利展

开争夺 ，由此牵涉到基层官吏

的贪腐行为 ，进而出现平民告

发富民与污吏 、富民与富民之

间展开诉讼战（页 225）。 这当

然也丰富了我们对传统中国

诉讼形态的认识。

总而言之， 小川氏的研究

揭示了诸多以往研究未曾触及

的层面， 但又累于自己建构出

来的理想社会模型， 使得相关

结论简单化、解释路径单一化，

这应是本书最大的遗憾吧。

张小也在 《官 、民与法 ：明

清国家与基层社会 》 （中华书

局 ，2007）中称 ：“遗憾的是 ，虽

然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

方法有较多的了解 ， 然而 ，对

于法律史研究如何与历史人

类学结合这个问题 ，我的思考

尚未成熟（页 37）。 ”以我有限

的阅读来看 ，她此后似乎都没

有再分享相关的心得。2009 年

7?8 月，我南下广州、万载，参

加第七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

修营 ，不论是听课还是随团考

察 ，我始终都在努力思考这一

问题。 2014 年 9 月，负责中国

史学科专门史（社会史）专业区

域社会史方向的同事翩然离

职，南下高就，指导这一方向的

硕士研究生的重担竟转移到我

的肩上， 对于从未在这一领域

有过具体研究的我来说， 这无

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应对之

道，只能是广罗文献，师生共享

阅读之乐。 小川氏这本专著既

以“地域社会 ”为视角 ，自然进

入到我们的视野， 虽然本书的

观点、 方法与区域社会史有相

当大的距离， 但不失为一种别

样路径的参考。

只不过 ， “法律史研究如

何与历史人类学结合 ”呢 ？ 答

案仍然在路上……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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